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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國家稅務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zgs.gov.cn/art/2018/4/12/art_252_58220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出口退税业务推行实名办税的通告 

 

根据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推进实名办税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深圳市出口退（免）税管理具体

情况，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决定将出口退税业务纳入实名办税范围，现就具体推行情况通告如下。 

一、扩大实名办税的业务范围 

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将出口退税业务全面纳入实名办税范围，具体包括在深圳国税办理出

口退（免）税备案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备案、生产企业委托代办退税备案、出口退（免）

税相关申报、申报纸质单证撤回、相关证明开具、补办或作废、免抵退企业进料加工手册核销、

出口退税综合服务平台密码重置以及出口退（免）税申报反馈事项。 

办税人员在办理上述涉税事项时，应提供有效个人身份证明，税务机关采集、比对、确

认其身份信息后，办理涉税事项。 

二、出口退税业务实名办税的时间安排 

对出口退税业务实名办税推行过渡期，过渡期内未携带身份采集所需证件和资料的办税

人员办理涉税事项的，税务机关仅受理办税人员当日办理事项，纳税人应及时办理实名办税身

份信息采集。过渡期结束后，税务机关仅受理已采集身份信息的办税人员申请的涉税事项。出

口退税业务实名办税过渡期暂定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，视推行情况进行调整。 

三、本通告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 

 

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

2018 年 4 月 11 日 


